湖北美术学院2023年依据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验成绩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简章
一、招生类型
依据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试成绩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以下简称“台湾学测生”）

二、招生专业
我校本年度台湾学测招生专业均为湖北美术学院2023年普通本科招生专业类型的绘画设计类专业（含动画<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目录详见附件1）。

三、招生计划
拟计划招生数3人，计划数不分专业（报考方向），不分文理科。最终招生计划数以教育部本年度下达的人数为准。

四、报名条件
考生必须满足《湖北美术学院2023年普通本科招生章程》第九条的各项要求，同时符合2023年教育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台湾学测生的各项规定条件，并严格按照教育部的有关要求进行报名（报名方式：考生登录祖国大陆普通高校依据台湾地区学测成绩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系统网址：https://www.gatzs.com.cn/z/tw/进行报名）。
1.具有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及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
2.品行端正，身体健康；
3.参加2023年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验，语文、英文、数学（A或B）考试科目成绩均达到均标级及以上的台湾高中毕业生；
4.须参加我校组织的本年度面向台湾地区考生的校考。

五、报名办法
校考报名采用“线上报名+线下审核”的方式进行，考生必须按照我校要求，全流程完成各项报名流程、线上线下材料提交和费用缴纳，方可视为成功报名，否则报名无效。
校考线上报名：报名缴费时间为2023年2月14日上午10:00-2月18日下午18:00，考生须登录我校招生信息网（http://zjc.hifa.edu.cn/），点击后期公布的“湖北美术学院2023年校考报名专用系统”进行报名；推荐使用电脑网页登录报名专用系统填报；详见我校本招公告。
线下审核：报名考生根据各自符合条件的考生类型，于2023年3月10日前（以邮戳寄出时间为准），以中国邮政EMS，根据下列要求寄送纸质报名材料，逾期者各项报名资料不再受理审核。材料提交要求如下：
1.有效的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正反面复印件；
2.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
3.加盖学校公章的2023年度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验考生成绩通知单”（学测成绩通知单要完整，能清晰显示“报名序号或准考证号”）；
4.考生本人签字的《校考诚信承诺书》（附件2）；
5.考生本人签字的《个人成绩査询授权委托书》（附件3）；
6.加盖学校公章的高中历年成绩单；
7.高中阶段课外活动、社会活动和个人兴趣特长，附获奖证书或其他相关证明材料，体现申请人自身情况的证书材料扫描件（仅限高中阶段）；
8.寄送报名材料及作品的快递单（含寄件码）。
（三）EMS邮寄地址：中国湖北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科技园栗庙路5号湖北美术学院招生就业处，联系人：熊老师，联系电话：027-81317222。（与第六大点要求的校考作品使用同一快递件共同寄送）
（四）电子版本发送：请考生将以上8项材料按照既定顺序制作做成1个pdf，以邮件名和pdf文件名均为“2023台湾学测+考生姓名”的形式，于2023年3月10日前发送至bkzs@hifa.edu.cn。（与第六大点要求的校考作品电子版使用同一电子邮件共同发送）

六、校考要求
我校本年度台湾学测招生不设现场考试，采用“提交作品+入学复查”方式进行专业考核（考核要求详见附件4），考生必须严格按照考核要求，由本人独立完成作品，于校考报名结束后，2023年3月10日前（以邮戳寄出时间为准），以中国邮政EMS，根据下列要求寄送作品。逾期者作品均无效。
（一）寄送要求：
1.考生寄送作品前，必须保证作品纸张的完整性和干燥性，做好三张作品之间的纸张和画面的防护；
2.考生本人应做好试题作品的寄送密封和防水保护，若因寄送过程中出现作品损坏情况，学校不承担相应责任。
（二）EMS邮寄地址：中国湖北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科技园栗庙路5号湖北美术学院招生就业处，联系人：熊老师，联系电话：027-81317222。（与第五大点要求的报名资料使用同一快递件共同寄送）
（三）电子版本发送：考生按照《色彩》《速写》《素描》先后顺序制作做成1个pdf，以邮件名和pdf文件名“2023台湾学测+考生姓名”的形式，于2023年3月10日前发送至bkzs@hifa.edu.cn。（与第五大点要求的报名资料电子版使用同一电子邮件共同发送）

七、录取原则
（一）考生参加2023年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验，语文、英文、数学（A或B）、考试科目成绩达到均标级及以上；
（二）我校按照不超过2023年台湾学测招生计划数4倍的比例，单独划定台湾学测考生专业合格分数线，考生请于2023年4月上旬登录专用系统查询校考成绩，学校不另寄发专业合格证。
（三）学生校考成绩须达到我校台湾学测招生单独划定的分数线，我校按校考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录取专业的确定，按校考成绩优先，遵循专业志愿顺序的原则。
（四）录取时，根据进档考生的各项情况，进行德、智、体、美全面衡量择优录取。

八、新生入学及收费
（一）学校对考生身体健康状况的要求执行《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的规定。新生入学后，对新生进行身体健康状况复查，对经复查不符合体检要求或不宜就读已录取的新生，按相关条例办理。
（二）新生入学后，学校将在三个月内进行复查，并组织专业测试复查，复查不合格者，将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取消入学资格，退回原籍，报教育部相关部门处理，以后均不得报考我校任何学历层次的招生考试。
（三）我校录取台湾地区的新生学杂费及在校期间的待遇，均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现《本科专业目录》公布学费为2022年度收费标准，仅供参考。2023年，学校将视国家以及湖北省出台学费调整相关文件的情况，严格按照上级文件的精神与要求进行各专业学费标准的核准与确定，2023年学费标准将按照相应标准执行并另行通知。
（四）2023年我校继续实施“致美拔尖创新人才培育提升计划”，在学生遴选上注重考察学生视觉艺术表现能力、敏锐的艺术感受力以及人文艺术综合素养，旨在培养了解多种艺术表现手段和媒介材质的运用，具备较高的视觉艺术创造力、表现力或审美理论水平的视觉艺术拔尖人才。学校将在入校后的一年级学生中进行自愿报名并严格遴选，最终确定计划培养对象。
（五）学校与欧洲、北美洲和亚洲十多个国家以及港澳台地区二十余所院校签署合作协议，开展教师讲学、中青年教师访学、艺术家驻留、学生交换留学和短期游学、师生工作坊教学、国际展览等活动。
（六）学校设有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新生奖学金、湖北美术学院本科优秀习作奖、湖北美术学院优秀本科毕业作品奖、学院奖学金、北村奖学金、红星宣纸奖学金、邵声朗艺术奖学金、许钦松创作奖、致美奖学金、秋季采风写生优秀作品奖等多项奖助学金，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学校为在校学生提供勤工助学岗位。

九、其它
（一）本简章未尽事宜参照《湖北美术学院2023年普通本科招生章程》相关条例执行。
（二）本简章公布后，若与国家颁布的新规定不一致，以国家规定为准。
（三）本简章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招生咨询电话：027-81317222
招生电子邮箱：bkzs@hifa.edu.cn
咨询时间：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上午9：00-11：30 下午14：30-17：00
学校网址：http://www.hif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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